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審查不合格通知書） 

○○○○○○合作社 函（範例 5） 
地址：○市○路○號 

聯絡人：○○○ 

聯絡電話：○-○○○○○○ 

E-mail：○○○○○○ 

受文者：如正本、副本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○○號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主旨：台端登記本社理事/監事/社員代表候選人，有關○○乙節

不符本社章程第○條及選舉規則第○條規定，經本社○年

○月○日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審查不符合候選人資格，請

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社章程及選舉規則規定及旨揭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

決議辦理。 

二、台端登記本社理事/監事/社員代表候選人經審查不合格，

有異議者，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3 日內檢附有關書證以書

面申請複審，以 1 次為限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經複審維持原

決定者，不得再行異議。 

正本：理事/監事/社員代表候選人 

副本：本社理事/監事/社員代表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 

附註：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接獲複審申請時，應於 3日內審查完成並通知申請者。 

 

 
 

理事主席    ○○○ 

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

